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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  合

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
 
 
 
行政区划  指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。根据有关法规规

定，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：(1)全国分为省、自治区、
直辖市；(2)省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、县、自治县、市；(3)
自治州分为县、自治县、市；(4)县、自治县分为乡、民族
乡、镇；(5)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、县；(6)国家在必要
时设立的特别行政区。 
平均增长速度  平均增长速度表明社会经济现象在一

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期平均增长变化的程度，它不能根据各个

环比增长速度直接求得，但与平均发展速度之间存在着一定

的数量关系：平均增长速度＝平均发展速度－1。 
平均发展速度是一种根据环比发展速度计算的序时平

均数，由于各时期对比的基础不同，所以计算平均发展速度

不能采用一般的序时平均数的计算方法，计算方法分为水平

法和累计法。水平法，又称几何平均法，即将环比发展速度

按连乘法用几何平均数公式计算。累计法，也称方程法，根

据一段时期内各年发展水平总和与基期水平的关系，列出方

程式计算平均发展速度。水平法着重考虑最后一年所达到的

发展水平；累计法着重考虑整个时期累计发展水平的总量。 
本《年鉴》内所列的平均增长速度，除固定资产投资用

“累计法”计算外，其余均用“水平法”计算。从某年到某

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年份，均不包括基期年在内。如新中国成

立四十三年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以 1949 年为基期计算
的，则写为 1950-1992年平均增长速度，其余类推。 
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自2017年年报和2018年定期报表

开始使用新的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）。该
分类是由国家统计局组织修订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

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7年 6月 30日发布。
这次修订是在 2011 年分类标准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国经济活
动特点，参照联合国《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》

（ISIC/Rev.4）进行的。修订后的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
4754-2017）共有门类 20个，大类 97个，中类 473个，小
类 1382个。 
法人单位数  有权拥有资产、承担负债，并在当年独立

从事社会经济活动（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）的组织的数量。

 


